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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INO HARBOUR HOLDINGS GROUP LIMITED 

漢港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663) 

 

自願性公告 

業務發展最新情況 

簽訂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告乃由漢港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願作出，

以令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獲悉本集團最新消息。 

 

本公司董事會（分別為「董事」及「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浙江

美測醫藥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美測」）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與安捷倫科技(中國)有限公司

（「安捷倫」）簽訂一項不具法律約束力之戰略合作協議（「戰略合作協議」）。 

 

根據戰略合作協議，訂約雙方將利用各自的經驗及資源，針對藥品包裝材料相容性研究項目開

展戰略合作（「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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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合作協議主要條款 

 

戰略合作協議主要條款之概要列載如下： 

 

(a) 安捷倫與浙江美測將針對藥品包裝材料相容性相關研究成立戰略專案合作，並共建技術合

作實驗室，合作實驗室名為“藥品包裝材料與藥物相容性實驗項目合作實驗室”（「合作

實驗室」）。合作實驗室位於浙江美測的實驗室內，從事藥品包裝材料相容性相關方法的開

發和相關檢測； 

 

(b) 安捷倫將提供最新的技術方案和特殊優惠的儀器價格，協助浙江美測引入先進的分析技術

解決方案和軟體管理技術，為藥品包裝材料相容性研究相關開發提供全面的技術支援； 

 

(c) 安捷倫將提供最新的分析方法和整體解決方案，針對藥品包裝材料相容性研究及新技術引

入等方面與浙江美測開展更加深入及全面的合作和交流。針對行業熱點和藥品包裝材料相

容性研究相關技術難點，安捷倫將安排資深技術人員協助浙江美測進行開發，提供應用技

術支援及培訓支援； 

 

(d) 安捷倫將依託強而有力的本地技術團隊，結合以往成功的項目經驗以及團隊成員各自的專

長，為浙江美測提供專業產品及技術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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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浙江美測對於特殊專案如需要安捷倫提供特殊技術應用支援時，浙江美測會有專人負責，

保證合作專案順利開展； 

 

(f) 浙江美測根據自身的情況，提供培訓場地和合適的儀器操作平台承辦安捷倫組織的針對製

藥及相關領域的培訓，安捷倫將負責提供課程內容和授課老師； 

 

(g) 在不涉及保密資訊且取得浙江美測同意的前提下，雙方將就合作開發的一些行業熱點解決

方案共同發表文章，並適時於相關會議上報導與介紹；及 

 

(h) 戰略合作協議將於簽訂戰略合作協議日起兩年期滿（「協議期」）。協議期滿，經雙方協商

可重新簽訂並延期本戰略合作協議。 

 

安捷倫之背景  

 

安捷倫是一家高科技跨國公司，其控股股東安捷倫科技公司（「美國安捷倫」）總部設於美國加

利福尼亞州聖塔克拉拉市。美國安捷倫為全世界的實驗室提供生命科學、診斷和應用化學檢測

儀器、服務、消耗品、應用與專業知識。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美國安捷倫以股份代號

“A”於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安捷倫憑藉其中心實驗室的強大科研力量，專注生命科學、診斷和應用化學市場領域的業務，

將其專業技術聚焦於藥物、食品、環境和法醫、診斷、化工與能源以及科研六個關鍵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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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捷倫作為美國安捷倫於亞洲的全資附屬公司，負責美國安捷倫於大中華區全方位的業務、市

場銷售和技術支持。安捷倫總部設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京，並在中國上海、廣州、

成都設立三個分中心，服務於不同區域的業務。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深知、全悉及確信，安捷倫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聯連人士（定義見

聯交所證券上市條例）（「上市條例」）的第三方。 

 

本合作原因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房地產開發業務，並自二零一六年起逐漸進入幹細胞及藥品檢測服務

相關的行業。 

 

自浙江美測成立以來，本集團全力把浙江美測打造成中國領先醫藥研發外包服務提供商作為第

一目標，並同時瞄準中國國內仿制藥一致性評價的市場機遇。本合作除了使浙江美測共享安捷

倫的客戶資源外，本合作內容針對之藥品包裝材料相容性研究項目亦正是仿制藥一致性評價中

重要的一環。此外，安捷倫為全球領先之測量公司及生物科學測量儀器的研發及生產商，將為

浙江美測提供優質先進之儀器、快速提升技術的培訓及支持。因此，本集團相信本合作將對浙

江美測加強技術能力及提高核心競爭力有顯著的幫助。 

 

董事會認為戰略合作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且本合作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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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董事會謹此強調，戰略合作協議不具法律約束力，上述進一步業務發展可能會，亦可能不會落

實。本公司股東及/或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或於上市條例規定時刊發進一步公告，以知會市場有關重大進展（如有）。 

 

 

承董事會命 

漢港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副主席、首席執行官 

及執行董事 

石峰 

香港, 二零一八年七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石峰先生(副主席及首席

執行官)、汪磊先生及高嵐女士；一名非執行董事陳响玲女士(主席)；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分別為解剛先生、李敏滔先生及張娟女士。 


